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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星期三）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号楼30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邱永平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2 人，代表股份 332,683,3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780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17,609,84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84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9人，代表股份15,073,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49人，代表股份 15,073,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9人，代表股份15,073,5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3％。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80,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7％；反对74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1％；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70,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748％；反对 74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4％；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8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及修订部分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9,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4％；反对74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1％；弃权 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9,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75％；反对 74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58％；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9,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4％；反对74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1％；弃权 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9,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68％；反对 74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4％；弃权5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8％。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9,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2％；反对745,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1％；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9,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42％；反对 745,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58％；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8,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2％；反对74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1％；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9,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35％；反对 74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4％；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5,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3％；反对748,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0％；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6,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436％；反对 748,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63％；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8,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82％；反对74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41％；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9,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635％；反对 745,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64％；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7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0％；反对749,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53％；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65,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6376％；反对 749,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723％；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55,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11％；反对767,4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07％；弃权 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45,6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076％；反对 76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910％；弃权60,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14％。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710,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75％；反对91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37％；弃权 6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100,5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5450％；反对 91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404％；弃权62,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6％。

2.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901,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49％；反对71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7％；弃权 64,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1,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114％；反对 717,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07％；弃权64,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79％。

2.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893,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6％；反对730,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96％；弃权 5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83,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604％；反对 730,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462％；弃权59,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34％。

2.1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907,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反对71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57％；弃权 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7,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99％；反对 7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00％；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3．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31,907,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67％；反对71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57％；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297,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8499％；反对 71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600％；弃权58,8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0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叶菲、毛一伦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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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5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9:15-9:25、9:30-11:30、13:00-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1号环球财讯中心D座14层第一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朱延东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㈡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18,058,063,354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848,580,664股。公司有部分股东放弃

表决权，具体为：(1)公司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海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海
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海旅盛域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轩创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放弃该次交易所获公司股份的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等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相关权
利。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股东涉及放弃表决权股份共979,114,170股。(2)供销大集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系为协助《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
公司重整计划》执行所用的临时账户，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该账户持有股份1,230,368,520
股，不行使标的股份对应的公司股东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利益分配请求权等）。

本次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如下表：
公司股份总数（股）

其中：5家股东放弃表决权股份数（股）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股）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代表股份（股）

18,058,063,354
979,114,170

1,230,368,520
15,848,580,664

3,530
6,492,159,389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和股东代表（人）

代表股份（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网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人)
代表股份（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人）
代表股份（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5.9516%
40.9637%

32
6,006,697,478

33.2632%
37.9005%

3,498
485,461,911

2.6883%
3.0631%

3,499
535,461,911

2.9652%
3.3786%

2.其他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㈠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㈡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及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表
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总体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1. 关于申请调整与控股
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 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废
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5.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6.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本次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同意

同意(股)

6,446,898,900

6,447,179,282

6,446,724,883

6,448,540,268

6,337,356,379

6,337,072,700

占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99.3028%

99.3072%

99.3002%

99.3281%

97.6155%

97.6112%

反对

反对（股）

16,429,679

15,866,297

15,901,096

14,725,611

125,306,200

125,699,979

占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0.2531%

0.2444%

0.2449%

0.2268%

1.9301%

1.9362%

弃权

弃权(股)

28,830,810

29,113,810

29,533,410

28,893,510

29,496,810

29,386,710

占 本 次 会
议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0.4441%

0.4484%

0.4549%

0.4451%

0.4543%

0.4526%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

7.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授
权办法的议案

8.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
度的议案

9.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的议案

10.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
实施细则的议案

11.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
理办法的议案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492,159,389

6,336,183,715

6,337,331,422

6,337,724,822

6,338,034,401

6,336,994,215

97.5975%

97.6152%

97.6212%

97.6260%

97.6100%

125,410,864

125,915,657

125,705,557

125,576,778

126,245,464

1.9317%

1.9395%

1.9363%

1.9343%

1.9446%

30,564,810

28,912,310

28,729,010

28,548,210

28,919,710

0.4708%

0.4453%

0.4425%

0.4397%

0.4455%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议 案 名 称

1.关于申请调整与控股子公
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2.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废止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6.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7.关于修订股东大会授权办
法的议案

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
议案

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的议案

10.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
施细则的议案

11.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办法的议案

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535,461,911

同意

同意(股)

490,201,422

490,481,804

490,027,405

491,842,790

380,658,901

380,375,222

379,486,237

380,633,944

381,027,344

381,336,923

380,296,737

占 本 次 会
议 中 小 股
东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的比例

91.5474%

91.5998%

91.5149%

91.8539%

71.0898%

71.0368%

70.8708%

71.0852%

71.1586%

71.2164%

71.0222%

反对

反对（股）

16,429,679

15,866,297

15,901,096

14,725,611

125,306,200

125,699,979

125,410,864

125,915,657

125,705,557

125,576,778

126,245,464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3.0683%

2.9631%

2.9696%

2.7501%

23.4015%

23.4751%

23.4211%

23.5153%

23.4761%

23.4520%

23.5769%

弃权

弃权(股)

28,830,810

29,113,810

29,533,410

28,893,510

29,496,810

29,386,710

30,564,810

28,912,310

28,729,010

28,548,210

28,919,710

占本次会议
中小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5.3843%

5.4371%

5.5155%

5.3960%

5.5087%

5.4881%

5.7081%

5.3995%

5.3653%

5.3315%

5.4009%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第4项、第5项及第6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
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情况如下：

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申请调整与控股子公司互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在原担保额度内对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以及各控股子公司之间互保额度进行调
整。会议批准公司在年度互保额度43亿元（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范

围内将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由9.9亿元调整为2.1亿元，子公司对公司担保由5亿元调整为2.7亿元，子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由28.1亿元调整为38.2亿元。会议同意授权由供销大集及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签署办理前述担保业务涉及的互保及互保调剂具体相关合同及文件等，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不再逐笔形成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授权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
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2.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及废止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同意取消监事会，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5.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6.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

案》。
7.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授权办法的议

案》。
8.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9.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10.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的议案》。
11.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审议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

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薛莲、夏子欣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未发生增加、变更、
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9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3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31日 10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31日
至2025年10月3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建及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废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

效期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于2025年10月15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将
会议资料上传至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3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真爱集团、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郑扬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
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

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

东账户参加。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
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
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1113

股票简称
华鼎股份

股权登记日
2025/10/24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2025年10月28日上午 9:00 至 11:30、下午 14:00 至 17:00，持本人身

份证、股东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
份证；法人股股东持盖章的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等股权证明、出席人身份
证至公司 登记（也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预期需时半日，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及其他有关费用

自理。
2、联系地址：浙江省义乌市雪峰西路 751 号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合规部
邮政编码：322000
联系人：张益惠、葛美华
联系电话：0579-85261479
联系传真：0579-85261877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3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新建及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修订《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关于废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股东大会决议

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6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
10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10月1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监
事会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本次监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张杭江先生主持，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事项符合《公司法》《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同意不再设

置监事会，原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承接行使。同时，《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监事会相关制
度相应废止并同步修订《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建及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制度名称
《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担保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专项管理制度》

《监事会议事规则》
《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控股股东书面问询制度》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更名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更名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股东大会审议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1、2、7-12、15、16项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长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7日召开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会议决议，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和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有效期均为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鉴于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相关授权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本次发行后续工
作的顺利推进，公司于2025年10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股东大会决议有效
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公司拟将本次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股东大会授权有效期自原有期
限届满之日起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6年11月26日。除上述延长决议有效期和授权有效期外，本
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内容不变。

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1113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

10日以通讯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并于2025年10月1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
会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郑期中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
体董事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

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拟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修订。本次《公司章程》修订完成后，公司将取消监事会，监事会的职
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建及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制度名称
《董事会议事规则》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董事工作制度》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对外投资管理办法》

《担保管理制度》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重大事项内部报告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专项管理制度》

《监事会议事规则》
《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控股股东书面问询制度》

变更情况
修订

修订、更名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

修订、更名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废止

股东大会审议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否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1、2、7-12、15、16项制度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公司2024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所涉股东大会决议有

效期及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郑期中、郑扬、刘劲松、刘立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5-063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现金管理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本次现金管理金额：合计7,000.00万元；
3.现金管理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4.现金管理期限：92天；
5.履行的审议程序：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4月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拟授权公司
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范围内择机
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使用期限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投资产品期限不长于上述授权使用期限
且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在规定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
件，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确定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签署相关合同
及协议等。公司投资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6.特别风险提示：公司本次选择的现金管理产品风险可控，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
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的风险。

一、本次现金管理概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结合公司

经营战略及总体发展计划，公司及其子公司拟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二）资金来源
此次投资资金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在保证不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前提下实施。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1572号）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0,010,000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851,262,7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731,926,758.55元，上述资金于2021年
5月21日到位，并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
天验字（2021）第0529号）。

（三）现金管理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
号

1

受托方
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名称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
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金额
(人民币万元)

7,000

预计收益率
(年化)

1.00%/1.70%

产品期限

92天

收益类型

本金保障型

结 构 化
安排

无

关联交
易

否

（四）公司对现金管理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公司管理层安排投资部相关人员对理财产品进行分析、评估、建议及执行跟踪，并建立了较为完

善的授权和管控体系，能够审慎进行决策和审批。投资期间，一旦负责人员判断或发现存在不利因
素，公司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的正常

使用。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荐人有权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费用由公司承担。本次投资理财的投资范围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低风险的理财产品，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二、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一）现金管理合同主要条款
1. 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涨两层区间92天结构性存款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收益类型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产品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结构性存款
7,000万元
本金保障型

2025年10月15日
2026年1月15日

92天
1.00%/1.70%

否

合同签署日期 2025年10月14日

（二）现金管理的资金投向及现金管理期限
上述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资金由受托方按合作协议进行定向管理。本次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期

限为92天。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公司建立了健全的理财产品购买审批和执行程序，可有效保障和规范理财产品购买行为，确保理

财资金安全。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投资产品，风险可控。
2.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时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如果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将组织评估，并针对

评估结果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

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及时披露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公司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

况。
三、本次现金管理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本次现金管理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项目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2025年6月30日
2,291,540.14
1,417,627.71
873,912.43

2025年1月1日-
2025年6月30日

174,046.06

2024年12月31日
2,267,629.61
1,498,471.62
769,157.99

2024年1月1日-
2024年12月31日

578,940.85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支付金额合计7,000.00万元，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
所需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造成较大影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委托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

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或投资收益。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
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为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正常进行，总体风险可控。但受金融市场宏观经济和市场波动的影响，不排除投资收益具有一定的不
可预期性。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25年3月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25年

4月2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大会拟授权公司及其子公司在保证日常经营资金需求和
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范围内择机购买原则为安全性高、低风险、流动性好
的理财产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
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在规定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行使相关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
件，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产品发行主体、确定理财金额、选择理财产品、签署相关合同
及协议等。公司投资部门负责具体办理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8日披露的《公司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1

合计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积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目前已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尚未使用的现金管理额度

总现金管理额度

理财产品类型

结构性存款

实际投入金额

30,900.00

30,900.00

实际收回本金

23,900.00

23,900.00

实际收益

109.99

109.99

9,500.00

1.24%

0.03%

7,000.00

3,000.00

10,000.00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7,000.00

7,000.00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26 证券简称：华西证券 公告编号：2025-041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5年10月14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

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短期融资券简称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发行日期
起息日期

计划发行总额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四期短
期融资券

25华西证券CP004
072510244

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5日

12亿元人民币

短期融资券期限

计息方式
发行价格
票面利率
兑付日期

实际发行金额

183天

利随本清
100元/百元面值

1.70%
2026年4月16日
12亿元人民币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5-043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发明专利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开来电子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
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1 项发明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头显设备电源线及其加工工艺

发明人：吴中家；贾晓波；徐聪颖
专利号：ZL 2022 1 1102028.7专利申请日：2022年09月09日
专利权人：东莞市开来电子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08月15日
授权公告号：CN 115359954 B
上述专利的取得，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 于进一步完善公司

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是公司持续创新能
力的具体体现。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10月16日


